
[bookmark: _GoBack]
2024年-2027年医疗责任保险 项目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购置2024年-2027年医疗责任保险服务，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综合考虑前来投标。投标人应以技术先进的设备、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服务由小型或微型企业承接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 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且所投产品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生产的，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 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 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详见下文。
三、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一）采购标的的数量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2024年-2027年医疗责任保险
	1项
	否


（二）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时间（服务期限）：2024年9月26日至 2027年9月25日，每次投保保险期为1年，每年到期进行续保。
2、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地点（服务地点）：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指定地点。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以各包技术规格中要求为准，如技术规格中无要求，则以本款要求为准。）
详见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服务期限：2024年9月26日至 2027年9月25日，每次投保保险期为1年，每年到期进行续保。
五、采购标的物验收标准
1、完成本项目采购需求要求的服务内容，不对采购人造成经济和社会声誉影响。2、完成采购人要求的工作内容。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投标人需提供保险服务方案、与外部机构合作情况、投标人的项目管理团队、以往相关服务案例评价（项目亮点）和投标人的偿付能力充足等。
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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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包 2024年-2027年医疗责任保险
一、功能或者目标
1、2023年门急诊诊疗人次2571673，出院人次41199，手术人次11972。
2、医务人员数量：医务人员约1700人。
3、免赔额：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5000人民币元或赔偿额的5%。
4、附加险：死亡赔偿附加险。
5、为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提供满足医疗责任保险风险保障需求的医疗责任保险（包含多点执业人员）和附加险方案。
6、按照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保监局2016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对医院依法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制定医方责任保险方案。
7、承保公司应定期向医院提供接报案清单、未决案件处理进度、赔付案件情况等理赔信息。按年度汇总反馈医院赔偿分析总结（内容涵盖赔偿总额、赔偿科室、院方责任度、返款总额等）。
8、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8.1《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
8.2《北京市医疗责任保险费率规章》。
9、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9.1 医院出险后，承保公司服务人员应在2小时内响应（电话或线上），可在24小时内到达项目指定现场，提供现场服务。
9.2对于案件清楚、责任清晰的出险案件，承保公司应当在收到医院索赔申请后及时核定保险责任，最长不超过30个自然日，达成赔偿协议后10个自然日内给付保险金；对于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机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3个自然日内向医院发出拒赔通知书，并说明理由；对于复杂案件，保险机构在案件材料收集齐全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对能确定的赔偿金额完成预支付，待最终赔偿金额确定后再支付相应的差额。
9.3 服务期限自2024年9月26日至2027年9月25日，每次投保保险期为1年，每年到期进行续保。
9.4.责任限额：
（1）医疗责任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元）2,000,000.00
（2）医疗责任每案赔偿限额（人民币元）300,000.00
（3）附加死亡赔偿累计限额（人民币元）2,000,000.00
（4）附加死亡赔偿每案限额（人民币元）300,000.00
（5）法律费用累计限额（人民币元）200,000.00
（6）法律费用每次限额（人民币元）30,000.00
9.5投标人须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制定保险服务方案（医疗责任险、附加险、多点执业），险种及服务齐全，有合理的承保和理赔实施方案，具有丰富的开展手术意外保险经验。
9.6 服务价格：每年度保费控制在163万元以内，三年总保费控制在489万元内。
10、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0.1保险追溯期：36个月。
11、项目团队要求：
11.1投标人应设置并成立专门的项目团队承担医责险保险业务，投标人须提供项目团队的人员名称、数量、项目经验、资质能内容。
11.2投标人应为本项目成立不少于5人的项目团队，团队成员均应具备医疗责任保险项目承保或理赔经验，团队成员中至少有1人专职服务本项目，投标人须提供专职服务本项目的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2、投标人与外部机构合作情况：投标人须与项目所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有合作关系。
13、投标人须提供2022或2023年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偿付能力报告）
14、如投标人在以往相关服务案例中，能够配合所服务的项目单位，在改善服务及提高服务质量方面做出有针对性的服务举措且效果显著，投标人需提供加盖公章的上述情况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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